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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3〕15 号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艺术工作的决定》已经校务会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艺术工作的决定》

中原科技学院

2023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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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校园艺术工作是学校美育工作的主阵地、主渠道，是校园文

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进一步明确目标、规范组织、构建体

系、严密机制、丰富形式、凝炼特色、提升水平，根据学校建设

和发展的实际，经校务会研究，现就 2025 年以前的校园艺术工

作决定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社会主

义办学方向，坚持面向全体、改革创新，坚持明德引领风尚，落

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、陶冶高尚

的道德情操、塑造美好心灵，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元，

促进大学生自觉增强文化主体意识，强化文化担当，培养德智体

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二、校级艺术工作的建设目标

校级艺术工作的建设目标是：逐步建设一批代表学校最高水

平的艺术团体，形成一批稳定的艺术活动，创建一批艺术活动品

牌，打造一批艺品精品；构建较为完整的工作机制，实现与日常

美育教育教学工作、专业学习的融通，实现校园术活动与艺术专

业建设的资源共享，推动学校艺术工作上水平、上台阶，带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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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美育工作全面提升，走出校门服务社会，走出国门促进文化交

流。

三、校级艺术团体、艺术活动的设立

在 2025 年前，建设并形成五团两社两节一赛的艺术活动格

局，初步构建起校级艺术活动的框架体系。

1、艺术团体

2025 年前完成军乐团、合唱团、吟诵团、舞蹈团、器乐团

和书法学社、绘画学社的创办工作。

2023 年正式成立军乐团、合唱团、吟诵团并初步具备表演

能力，2024 年完成舞蹈团的创办工作，2024 至 2025 年完成器乐

团的创办工作。

2024 年 6 月前完成书法学社、绘画学社创办工作。

2、艺术展演

学校设立吟诵文化节、礼颂祖国合唱节和大学生艺术展演赛

三大艺术展演活动。

自 2024 年起，每年五月举办吟诵文化节。

自 2023 年起，每年十月举办礼颂祖国合唱节。

自 2023 年起，在每年的上半年举办大学生艺术展演赛（包

括艺术表演类、艺术作品类等）。

通过“五团两社”的创办，形成对全校艺术活动的影响力和

带动力。通过两节一赛的举办，推动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全面开展，

形成学校艺术活动品牌，创造艺术活动精品。构建起艺术团体与

Song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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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活动相互促进、共同提高的格局，逐步加强和完善面向全体

学生的课程教学、实践活动、校园文化、艺术展演“四位一体”

普及艺术教育推进机制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成立校园艺术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领导校级艺术团体、艺术

活动的创办工作。

组 长：高新战

副组长：杜建松 李淮嵩

成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王曼琳、申红涛、冯蔚、付

显随、左丽娟、任太增、朱雪芹、许培光、许朝峰、孙克成、宋

丽娜、苏建修、张万里、张学栋、张澎、李根全、庞政、赵妤、

赵顺波等校内各二级教学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教务处长李根全、公共艺术教育教学

中心主任宋丽娜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负责校级艺术团体、艺术

活动创办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教务处为校级艺术团体、艺术展演活动的组织单位，负责艺

术团体创办和艺术展演计划实施的组织协调。

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中心为校级艺术团体、艺术展演活动创办

工作的主要承担单位，负责艺术团体创办和艺术展演计划的实施。

各二级教学单位负责本单位的艺术工作。

各二级教学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为校级艺术团体、艺术展演

活动的参与、条件保障和支持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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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1、师资队伍

大力支持和建设一支以专职艺术教师为主体、以兼职艺术教

师为补充的公共艺术教师队伍。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《高等学校公

共艺术课程指导纲要》中关于“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师人数，

不低于在校学生总数的 0.15%，其中专职教师人数不低于艺术教

师总数的 50%”的规定，积极创造条件，逐步配足配强公共艺术

教师。

按照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需要，增加专职教师数量，近 3 年，

每年新增专职教师不少于 3 人。

结合日常工作和专项工作的需要，增加外聘教师数量；同时

按照市场行情，根据工作性质，分别适度提高报酬，保证外聘教

师或专家的计划能够实施。

整合校内具有公共课属性的专职或兼职艺术教师资源，统一

归口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中心，形成专业团队。近期，将分散于设

有师范类专业学院的书法课教师先行统一归口，形成书法教师团

队。

2、资金保障

在现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中心日常预算经费之外，设立团队建

设专项经费，每年不低于 5 万元，用于团队创办、发展所需各项

开支，包括乐器、道具、饰品的维修与增加，服装的清洗与熨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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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宣介、调研培训、作品创作与制作，开展对口定点帮扶、支

教扶贫、社区服务及其它美育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等。

在教务处设立艺术活动专项资金，每年不低于 5 万元，用于

“两节一赛”及其它专场演出活动等。

以上两项自 2024 年起纳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。

临时拨付资金 5 万元用于合唱团、吟诵团和军乐团 2023 年

的各项建设与活动。

在创建艺术活动品牌、打造艺品精品、参加省厅级以上比赛、

走出校门服务社会、走出国门促进文化交流等活动中学校另行拨

付专项资金。

3、场地设施

本着资源共享的原则，“五团两社”的创办尽最大可能在已

有或已规划的场地开展，非因特殊需要，不再另行设置各自专有

的场地设施。

根据当前需要，在教育艺术学部预留用房中，通过增补入规

并追加其装修项目，先行建设 1 至 2 间多功能室，用于“五团两

社”的特殊建设与活动需要。

根据未来发展，学校统一设置服装库。

4、相关制度

为保障各项工作有序、持久、高效开展，在各项目建设的同

时，应同步启动相关制度建设，包括各团、社组建与管理办法、

各专项艺术展演竞赛规程及评分办法、服装库建设与管理办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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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场地与设施日常管理办法、学生参加艺术活动的成绩考评与学

分认定办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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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7 日印发


